
 

关于根据《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修改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8月 31日发布、2017年 10 月 1日实施

的《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流动性规

定》”）规定：对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但尚未完成募集的开放式基金，原基金合同

内容不符合《流动性规定》的，应当在《流动性规定》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修

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根据上述《流动性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银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现对上银基金

旗下 6只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已履行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流程。本次修改内容包括释义、基金份额

认购金额的限制、申购和赎回的数量限制、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巨额赎回的处理

方式、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暂停估值的情形、基金的信息披露等内容。经修改

的 6只证券投资基金信息如下： 

序

号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人 基金成立日 

1 上银慧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27 日 

2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6 日 

3 上银慧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 3 月 16 日  

4 上银慧盈利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 5 月 17 日 

5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3 月 9 日 

6 上银慧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4 日 

本次修订的内容系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进行的修改，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将自 2018年 3月 31日起正式生效，有关修订文件（含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及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托管协议修改对照表）可详见公司

官网。 

投资者可访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boscam.com.cn 或拨

打客户服务热线（021-602319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31 日 


